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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衫軍走上凱達格蘭大道要求真相，行政院為回應「一九八五

行動聯盟」的要求，宣布成立「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提供

認為有冤案的家屬必要之協助。然由於某些指標性案件中，軍

事檢察官調查及法醫勘驗結果之報告，皆產生諸多疑點，事發

真相至今未明，導致家屬及民眾對軍中調查之判定難以信服，

因此，建請行政院於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之組成員內，應納入

受害家屬或其委託之公正人士、律師及專家，並佔三分之一以

上，以昭公信，以維家屬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空軍防空砲兵指揮部中士蔡學良於民國 97 年 5 月到陸軍台東地區指揮部太平營區靶場實施

T65 式步槍射擊訓練，頭部中彈死亡，雖經軍事檢察官及法醫勘驗後，調查報告認定蔡學良

是口含槍管，射擊而亡，以自殺結案。由於結果疑點重重，蔡學良母親求助相關專業人士

，認定並非自殺，而一直抗爭至今。 

二、剩 3 個多月役期的替代役男陳俊銘於 101 年 4 月在成功嶺割頸身亡，該役男是午休時因未

準時服勤，被同袍發現渾身是血躺臥在寢室內，送醫院急救仍因失血過多死亡，當時役政

署判定是自殺。但家屬控訴陳俊銘是在軍中遭霸凌凌虐致死，且死亡診斷是死因不明，但

役政署卻判定為自殺，他們無法接受，質疑是他殺。 

三、陸續發生之軍中冤案，雖事發至今，家屬與國人都無法理解案發過程是怎麼回事，如今又

發生陸軍下士洪仲丘虐死案，再度引發外界高度重視。鑒此，建請行政院於軍事冤案申訴

委員會之組成員內，應納入受害家屬或其委託之公正人士、律師及專家，並佔三分之一以

上，以昭公信，以維家屬權益。 

（十二）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本院雖於近期臨時會三讀通過教育部所

提高級中等教育法及專科學校法修正案，初步完成十二年國教

法源，十二年國教都未正式上路，即引起社會大眾、部份學生

家長及教師等憂慮，直指十二年國教將導致公私立學校的不公

平競爭，產生國中教育的偏差，並扭曲整體教育生態，甚至早

在年初即有家長恐慌著急送孩子進私校，希望從國中直升高中

，以免成為升學實驗的白老鼠。因此，建請行政院教育相關單

位應儘速針對外界及學生家長的質疑，進行檢討並設置嚴謹的

把關機制，以維持公私立學校的良性與公平競爭性，並完善保

障學生受教育權，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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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立院於臨時會三讀通過教育部所提高級中等教育法及修正專科學校法，表面上完成十二年

國教法源，但因為私校法第 57 條未予同步修正，導致部份私立國中可以沿用未實施十二年

國教前的「不受法令限制」在入學方式、班級人數、編班方式等完全自主，產生國中教育

的偏差和扭曲生態，公立國中要零拒絕，私立國中精挑細選，義務教育精神蕩然，國中教

育不正常，高中職教育又如何會正常。 

二、其次是直升不設限，立法院剛三讀通過的「高級中等教育法」明訂 103 學年度，私校直升

比例不得超過 60%，108 學年度則不得超過 50%（現行為 80%）。然而 100 學年度全國私立

國中升高中僅有 10 所學校直升超過 60%，教育部若無法分類訂定比率，等於讓直升不受限

制，保護了「買國中送高中」、「考國中唸六年一貫班」的經營巧門。 

三、全國教師總會指出，教育部此次未修私立學校法，造成私立國中小按現行法令規定，私立

國中小採取考試、甄選、篩選招生是法令許可的，將造成「寬限私立，綁住公立」的現象

。 

四、外界擔心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政策推動後，造成公私立學校的不正常競爭，私校國中部入學

時，透過考試篩選學生，3 年後以高比例直升高中部，享受政府的學雜費補助，造成許多父

母急著將孩子送入私校；弱勢家庭孩子沒得選擇，只能進入公立學校。 

（十三）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署後，將有非

金融服務業的近六十個項目、近千個產業開放，未來對於台灣

勞工與基層民眾的權益影響相當大，引發國內文化出版業、美

容美髮業、觀光業、餐飲業、批發業、零售業等紛紛出現強烈

反彈聲浪，擔憂衝擊其生存發展。此外，協議簽署過程未詢問

各縣市或任何業者的意見，遭外界質疑是黑箱作業。鑒此，本

席要求政府針對台灣業者擔心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可能帶來的衝

擊，政府必須聆聽民間的聲音，後續要多與業者及從業人員溝

通，並確實提出完整評估報告和具體配套因應措施，確保受到

衝擊的國內各產業權益，將傷害降至最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從傳統農業社會快速走向工業化，轉型為製造業起家，但現在已

邁入另一個層次，進入以服務業為主、以創新帶動成長的經濟模式。 

二、同時，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去年服務業占我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達 68.5%，

勞動人口從事服務業之比例為 58.76%，若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分類方式，加計營


